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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招募班隊獎勵作業要點 

壹、國防部（下稱本部）為鼓勵所屬軍職、文職、聘（僱）員

及國家安全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教育部（軍訓教官）

等單位軍職人員主動執行招募工作，滿足防衛作戰人力需

求，本優獎劣懲精神，管制各招募班隊達成年度招募計畫

目標，圓滿達成招募任務，特訂定本規定。 

貳、本要點各項名詞定義如後： 

一、招募班隊： 

（一）就學班隊：軍校正期班、士官二專班（回流教育）、二

技軍官班、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ROTC）、中正預校國、

高中部等招生班隊。 

（二）就業班隊：專業軍官班、志願役預備軍官班、飛行常備

軍官班、專業士官班、志願士兵等招募班隊。 

二、年度目標：係指司令部賦予軍團級，軍團級賦予轄區內

各旅、群級部隊（含比照）招募目標；各軍司令部及國

防大學賦予就學班隊年度招募目標。 

三、獎勵對象：係指本部編制內人員及國家安全局、海洋委

員會海巡署、教育部（軍訓教官）等單位軍職人員。 

四、推薦人：係指志願入營人員於報名表內所填之推薦人，

於報名至完成入營（學）報到，協助考生完成報考甄選

程序，鞏固入營從軍。 

五、輔導人：係指志願入營人員於報名表內所填之輔導人，

於報名至完入營（學）報到，輔導考生完成報考甄選程

序，鞏固入營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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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獎勵方式： 

一、全年度以專案（V）獎點辦理議獎。惟年度內為提高人力

補充效能，另訂考選簡章，或採專案方式辦理考選梯次，

得依實際需要另案辦理獎勵。 

二、獎勵區分首、從，其主要承辦人不得高於最高基準，餘

協辦、督導依序遞減，若無法獲致專案（V）獎點（含一

般行政支援人員），由單位依其執行成效自行議獎。 

三、獎勵核給週期，原則以各班隊執行期程，且需完成入營

（學）報到後實施。 

肆、獎勵基準（區分個人及團體獎勵） 

 一、個人獎勵：依各班隊屬性不同，於完成入營（學）報到

後實施敘獎，獎勵基準說明如下。 

（一）獎勵： 

1.軍校正期班：經推薦並完成入學報到，每推薦一人核予嘉

獎乙次。 

2.二技軍官班：經推薦並完成入學報到，每推薦一人核予嘉

獎乙次。 

3.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ROTC）：依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以

訓練實施指導計畫辦理議獎作業。 

4.飛行常備軍官班：經推薦並完成入學報到，每推薦一人核

予嘉獎乙次。 

5.專業軍官班、專業士官班： 

（1）經推薦並完成入營報到，每推薦一人核予嘉獎乙次。 

（2）單位內在營士官兵報考獎勵基準：推薦一員經錄取，

連級（含比照）主官核予嘉獎乙次；推薦三員經錄取，

營級（含比照）主官核予嘉獎乙次；推薦五員經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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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級（含比照）主官核予嘉獎乙次。但將級人員及重

要軍職主官（有職期敘獎者）除有特殊功績外，一律

事蹟存記。 

6.志願役預備軍官班：經推薦並完成入營報到，每推薦一人

核予嘉獎乙次。 

7.士官二專班：經推薦並完成入學報到，每推薦一人核予嘉

獎兩次。 

8.士官二專班回流教育：經推薦並完成入學報到，並依賦予

層級辦理議獎作業，說明如後： 

（1）旅級：每推薦四員，主官核予嘉獎兩次（如推薦八員，

依序遞增）；重要軍職事蹟存記。 

（2）營級：每推薦一員，主官核予嘉獎兩次。 

（3）連級：每推薦得一員，主官核予記功乙次。 

（4）承參、士官督導長：同旅（營）級主官獎勵。 

（5）個人：大功乙次。 

9.志願士兵： 

（1）獎勵基準：按起役人員服役單位性質（區分主戰及一

般部隊）核配獎點，予以提高獎勵基準；另社會青年

管道經推薦並完成入營報到，每推薦一人核予嘉獎乙

次，起役分發至主戰單位，推薦人再核予嘉獎乙次；

個人獎點核配基準如下表： 

單位性質 

獎勵對象 

主戰部隊 一般部隊 

核配點數 

社會青年 
推

薦

人 

2 1 
新訓轉服 

在營轉服 

志願再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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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將級人員者均採事蹟存記，不予核發獎點。 

2.抽籤分發人員，按「起役部隊」類型議獎。 

3.主戰部隊： 

（1）陸軍：裝甲旅、機步旅、地區指揮部、特

戰指揮部。 

（2）海軍：艦隊、陸戰旅。 

（3）空軍：防空部。 

（4）陸、海、空軍儀隊。 

（2）新訓轉服：為提升新訓轉服率，以建制班為單位，建

制班輔導轉服乙員，班長（含比照）核予嘉獎兩次；

全排轉服率達 10%（含）以上，排長及副排長（含比

照）各核予嘉獎兩次；全連轉服率達 10%（含）以上，

連長核予嘉獎兩次，副連長、輔導長、士官督導長（含

比照）各核予嘉獎乙次。年度平均轉服率達 10%（含）

以上，接訓營級主官（含比照）得核予軍種獎狀乙幀，

由實際執行新訓轉服單位議獎；各機關、部隊及校院

至新訓單位招募宣講，每招獲一員，宣講人核予嘉獎

乙次；另建制班長業依前述轉服獎勵辦理敘獎，故不

得再重複填寫推薦人及宣講人欄位。 

10.再入營同志願士兵獎勵基準。 

11.中正預校國、高中部：經推薦並完成新生報到者，每推

薦一員核予嘉獎乙次。 

12.報名表內所填之輔導人獎勵同推薦人。 

（二）檢討： 

1.推薦人及輔導人：未依班隊期程完成輔導，導致申訴事

件，依情節輕重議處核予申誡至記過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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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員因浮報招募數據、不實造假或冒領他人績效等，肇生

違反軍風紀及違法事件、經本部查證屬實者，除取（註）

消敘獎資格，涉法者一律逕送法辦。 

3.接訓單位：以每梯次接訓人數為基準，退訓達 10%（含）

以上單位旅級主官到部提報策進作為。 

二、團體獎勵（依各班隊【梯次】期程敘獎），由各司令（指

揮）部呈報國防部統一辦理，依梯次檢討，區分主、從，

按主辦、協辦、督導依序遞減，獎勵基準如次： 

（一）國防部聯參單位： 

      負責考選計畫及招募督導工作等單位，依年度簡章員

額為目標，執行成效 100%，承辦人以軍種獎狀為基準

依序敘獎；各協辦單位承辦人首功大功乙次為基準依

序敘獎；餘各聯參依實際參與程度及比例原則，按主

（協）辦、指（督）導層級遞減之。 

（二）各軍司令部（指揮部）、國防大學： 

1.獎勵： 

（1）各班隊年度執行成效 100%（含）：承參大功乙次、另

核撥實際人數 5%獎點。 

（2）各班隊年度執行成效 101%以上至 105%：承參軍種獎

狀、另核撥實際人數 10%獎點。 

（3）各班隊年度執行成效 106%以上至 110%：承參國防部獎

狀、另核撥實際人數 15%獎點（成效每增加 5%，得核

撥獎點 10%）。 

（4）二技軍官班及飛行常備軍官班，係以年度主辦軍種及

軍事學校辦理議獎作業。 

（5）正期班及士官二專班員額提需單位，應負招生責任，

成效達提需員額數，獎勵標準比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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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國防醫學院招生工作由軍醫局督管，年度辦理軍校正

期班成效獎勵，軍醫局比照本項次司令部層級辦理敘

獎。 

2.檢討： 

年度總成效未達 100%、正期班及士官二專班員額提需單

位，招生未達員額提需數，到部提報策進作為。 

（三）軍團、防衛部、中央單位（含比照）： 

1.獎勵： 

（1）依國防部、軍種司令部賦予目標，執行成效 100%：承

參核予記功乙次；另核撥實際人數 10%獎點。 

（2）執行成效 101%以上至 105%：承參核予記功兩次、另核

撥實際人數 15%獎點。 

（3）執行成效 106%以上至 110%：承參核予大功乙次、另核

撥實際人數 20%獎點（成效每增加 5%，得核撥獎點

10%）。 

2.檢討： 

成效未達 100%，到部提報策進作為。 

（四）各軍事校院（含國防大學基礎學院）： 

1.獎勵： 

（1）依招生簡章員額為目標數，執行成效 100%：承參核予

大功乙次、業務主管核予記功乙次，另核撥實際人數

10%獎點。 

（2）執行成效 101%以上至 105%：承參核予軍種獎狀、業務

主管核予記功兩次，另核撥實際人數 15%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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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執行成效 106%以上至 110%：承參核予國防部獎狀、業

務主管核予大功乙次，另核撥實際人數 20%獎點（成

效每增加 5%，得核撥獎點 10%）。 

2.檢討： 

年度執行成效未達 100%：校院長到部提報策進作為。 

（五）旅、群級（含比照）： 

1.獎勵： 

依軍團（含比照）賦予目標，執行成效以 100%為基準，

核撥實際人數 10%獎點（以下執行成效每增加 5%，得核

撥獎點 10%）。 

2.檢討： 

成效未達 100%：由軍種自行檢討。 

（六）地區招募中心： 

1.獎勵： 

（1）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由本部分配員額為目標數，並依

訓練實施指導計畫辦理議獎作業；另地區招募中心承

辦人及主任，比照「軍種承參及業務主管」項次辦理

敘獎。 

（2）其他班隊由本部視情況分配員額為目標數，執行成效

以 100%為基準，核撥實際人數 5%獎點，並依推薦人駐

地比例分配獎點（成效每增加 5%，得核撥獎點 5%）。 

2.檢討： 

執行未達 100%：招募中心主任到部提報策進作為。 

（七）體檢醫院：核撥年度實際完成體檢人數 1%獎點（民間醫

院核頒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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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訓獎勵： 

（一）為降低新訓階段訓員或學生退訓率，以建制班為單

位，建制班無退訓，班長（含比照）核予嘉獎乙次，

聯合入伍訓教育班長（軍校生）榮譽假三次；全排退

訓率達 10%（不含）以下，排長及副排長（含比照）

各核予嘉獎乙次；全連退訓率達 10%（不含）以下，

連長核予嘉獎兩次及副連長、輔導長、士官督導長（含

比照）各核予嘉獎乙次（營、旅級比照）。 

（二）依「軍事學校學員生休假共同處理原則」，榮譽假核

假方式，施以最長者（自星期五課後放假，連續至假

期後一日第一節上課前三十分鐘收假）。 

四、國家安全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教育部（軍訓教官）

等單位： 

（一）個人獎勵： 

軍職人員（含軍訓教官）推薦並完成入營（學）報到，

比照本要點所列各班隊個人獎勵基準辦理。 

（二）國家安全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團體獎勵： 

比照本要點各軍司令部（指揮部）、國防大學團體獎

勵基準辦理。 

（三）教育部團體獎勵： 

1.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以所屬縣（市）學校軍訓教官推薦國軍招募班隊，並完

成入營（學）報到總人數 1%核撥獎勵。 

2.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以軍訓教官推薦國軍招募班隊，並完成入營（學）報到

總人數 1%核撥獎勵。 

 

https://legaldata.dmj.mil.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2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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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資源中心（軍訓督考單位）： 

所轄學校推薦所有國軍招募班隊，並完成入營（學）報

到總人數 5%核撥獎勵。 

4.各校（院）： 

（1）每推薦 50 人完成入營（學）報到，軍訓主管核予大功

乙次。 

（2）每推薦 100 人完成入營（學）報到，軍訓主管核予軍

種獎狀乙幀、承辦教官大功乙次。 

（3）每推薦 150 人完成入營（學）報到，軍訓主管核予國

防部獎狀乙幀、承辦軍種獎狀乙幀。 

（4）每推薦 150 人含以上之校院，每增加 50 人核撥九點，

每增加 100 人核予軍種獎狀乙幀。 

伍、試務工作獎勵： 

一、國軍各招（生）募班隊，試務工作以實際主辦司令部（國

防大學）、考場及地區招募中心為議獎對象，分別依實

際核發准考證總人數（不含免試人員），每五十人核撥

一點。 

二、因應就業班隊考試模式調整「即測即評」方式執行，相

關實際從事試務工作人員獎勵作法，請依「國軍招募班

隊試務『即測即評』具體作法」辦理。 

三、經考選會委請教育部提供試務場地，或者辦理招募（生）

講習場地之學校（單位），每場次核撥三點。 

四、試務工作獎勵配合年度獎勵作業檢討議獎；另肇生作業

違失、危安情事或衍生負面媒播議題，將不予議獎，並

依情節檢討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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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個人專案獎點（V點）： 

一、獎當即時，為激勵招募士氣，使招募有功個人即時獲得

獎勵，由人事參謀次長室依據各單位年度招募目標及班

隊個人獎勵績點核配基準，預先核撥年度個人獎勵專案

獎點，責由各司令部（指揮部）、國防大學、中央單位、

國家安全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等員額提需單位，依班

隊招募期程於完成入營（學）後，審查並核發，以縮短

作業時程。 

班隊 個人獎勵績點核配基準 

正期班、二技班、飛行常備軍
官班、專業軍官班、志願役軍

官士官班、志願士兵（在營轉

服） 

2 點 

二專班、志願士兵（社會青年） 4 點 

志願士兵（新訓轉服） 4 點 

單位年度招募目標（人）*個人獎勵績點核配基準（點）=預撥點數（點） 

二、每季檢討獎點分配數額，如有不足或剩餘，得以相互勻

支或流用，惟年度不得有超溢運用獎點情形，不足獎點

統一於第四季辦理申補；獎點運用情形應詳實登載「招

募專案獎點運用管制表」（附表 1），並於每年 1、4、7

及 10 月 5 日呈報國防部管制（含部外單位）。 

三、預先核撥專案獎點僅限運用各班隊班招（生）募推薦人

及輔導人（個人獎勵）、新訓轉服宣講人及轉服率達 10%

（含）以上之相關幹部、並應嚴守「賞當其功、審核從

嚴」原則辦理，如查獲有造假、挪用獎點情事，除註銷

獎勵繳回獎點之外，將依情節輕重檢討違失人員。 

四、各單位核定個人獎勵人令應副知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室

備查，並請併同入營（學）名冊採專夾方式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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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一般規定： 

一、各單位遴選專責及協力招募員，需具招募熱忱、體態端

莊、表達清晰、工作表現良好及近三年內無任何行政處

分人員，並經上校階主官（管）親自選員、軍團級實施

複試合格，始可薦報；並經「國軍招募員專長訓練班」

或各地區招募中心簽證測驗（學、術科）合格後，始可

執行招募宣導任務。 

二、國軍人員因招募行為，肇生違反軍、風紀事件、不實宣

導或損及國軍形象，除取消敘獎資格，並視情節輕重檢

討議處，以維招募紀律；另部外人員由所屬單位自行檢

討。 

三、各軍團（含比照）針對軍種司令部賦予年度各班隊招募

目標，自訂階段管制節點，並自通信報名、資料補件、

考生應試及人員入營等階段管制，以穩固成效達成。 

四、凡單位浮報招募成效數據或違反招募紀律等情事，本部

查獲屬實，一律註（取）銷核定獎勵，並到部專案報告。 

五、各單位計畫、試務、招募有功人員所受獎勵，依本部 103

年 1 月 16 日國人勤務字第 1030000937 號令頒「專案獎

勵績點審查核給及管制原則」，仍須符合「每人每年累

計以不逾 27 點（三大功）為限」之原則。 

六、依「國軍編制招募人力暨地區招募中心事權統一作業要

點（草案）」作戰區統一指揮、管制及督導轄內地區人

才招募中心執行各項招募工作推動，並負責年度轄內三

軍部隊營外就學、就業班隊及營內新訓、在營轉服及再

入營等招募成效提升工作。所轄三軍各部隊年度各班隊

成效達100%，頒發作戰區團體工作獎金20萬元激勵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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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民間團體、校院、機關協助招募有功，另案辦理團體或

個人感謝狀頒發事宜，並運用集會、典禮等時機頒贈。 

八、每日由業管處長召開成效管制會議，每週由人事次長、

每月由副總長主持招募成效檢討會議，並要求成效未達

賦予目標及違反招募紀律單位到部提報精進作為，以強

化招募工作後執行力度。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另令補充之。 


